
第五医院招募投资人公告 

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7）浙 02 破申 22 号《民事

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申请人姚梅生对宁波第五医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第五医院”）的破产清算申请，并指定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

担任第五医院临时管理人。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第五医院破

产申请的公告已分别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在《宁波晚报》、2021 年 2

月 7 日在《人民法院报》刊登。 

为顺利推进第五医院破产案件，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第五医院投

资人，相关招募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第五医院概况 

第五医院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22 日，该医院位于宁波市镇海区庄

市街道庄市大道 1166 号，法定代表人韩莎莎，注册资本 46600 万元，

经营范围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定的诊疗科目范围经营（凭有效许

可证经营），农保医保定点单位。 

第五医院名下土地证载面积 43361 ㎡，土地性质为划拨；房产证

载面积 71641.08 ㎡；2017 年 1 月 6 日镇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颁发

的“登记号 79007771433021117A1002”营业许可证显示：第五医院

有床位 400 张，牙椅 3 张，诊疗科目：预防保健科、内科、呼吸内科、

消化内科、神经内科、心血管内科、血液科、妇产科、康复医学科、

中西医结合科等，是一家综合性医院。 

二、招募目的 



本次招募投资人的目的在于为第五医院引入重整投资人，全面优

化第五医院资产与债务结构，维持与提升第五医院核心运营价值，从

而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最终实现第五医院后续重整目标。 

三、投资人报名资格及要求 

1.意向投资人应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信誉，意向投资

人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未被市场监督机关列入“经营异常名

录”、未被人民法院列入“失信被执行人名单”、无犯罪记录等； 

2.意向投资人应拥有一定的资金实力进行投资； 

3.意向投资人具备经营、管理医疗机构能力的可优先考虑； 

4.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向投资人可组成联合体，联合参与投资，

但以一个报名人的身份参与招募。同时联合体各成员均应符合本招募

公告设定的其他资格条件。 

四、招募流程 

(一)报名阶段 

有意向参与第五医院投资的投资人请按本公告确定的时间、地点

等向管理人报名，提交相关材料。 

1.报名地点及联系人 

报名地点: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江安路 407 号钻石广场 1207 室

管理人服务中心； 

报名截止时间：2021 年 4 月 15日 16:00； 

联系人:赵律师； 

垂询电话：0574—87520647、19906740462。 

2.报名时须提交的材料及要求 



(1)报名意向书; 

(2)意向投资人简介(含主体资格、股权结构、主营业务、历史沿

革、组织机构、资产负债等信息;如为联合投资人,需说明各主体的角

色分工、权利义务等,联合投资人相互之间应承诺相互承担连带责任；

自然人意向投资人自我介绍); 

(3)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

/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、授权委托书原件、最近三年度财务报表;自

然人意向投资人应提交身份证复印件，委托其他人报名的还需提交授

权委托书原件； 

(4)同意对知悉的第五医院的情况予以保密; 

(5)载明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、通信地址。 

对上述报名材料应加盖投资人印章和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名。

自然人意向投资人应本人签名。意向投资人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完整

报名材料的，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。 

（二）意向投资人资格审查及保证金缴纳 

1.资格审查：经管理人初步审查，意向投资人符合招募公告规定

的资格条件且报名材料不违反法律规定的，管理人将通过电话、微信、

邮件等方式通知审核通过结果。 

2.保证金缴纳：资格审查通过的意向投资人，应当按照管理人的

要求出具投资意向书，缴纳保密保证金人民币 200 万元（或者提供管

理人认可的其他担保方式）。保证金缴纳时间由管理人另行通知后汇

入以下管理人账户。 

账户名称：宁波第五医院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； 



开户银行：宁波银行国家高新区支行； 

账 号：5001 0122 0009 4649 5。 

（三）尽职调查 

初步入围的合格意向投资人向管理人足额缴纳保密保证金（或者

提供管理人认可的其他担保方式）并签订《保密协议》后，可提出尽

职调查申请和资料清单，展开尽职调查。管理人将予以必要的配合并

提供相关资料。尽职调查所需费用由意向投资人自行承担，对尽调结

果亦应自行承担法律后果。 

（四）后续安排 

意向投资人向管理人提交重整投资方案（主要包括重整投资报价、

医院的经营和管理方案等）及相关资料后，管理人将适时组织意向投

资人的评审或者遴选工作，具体时间及安排由管理人另行通知。 

五、其他 

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，解释权归属于管理人。管理人有权根据工

作实际需求决定调整、中止、或者继续投资人招募。 

本公告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同等适用，但并非要约文件，不具有投

资协议的约束力。 

热忱欢迎社会各界报名参加第五医院投资项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宁波第五医院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

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


